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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设立合资公司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中同银龙（天津）灭菌技术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1,800万元人民币

●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隆海通科技有限公司设立合资公司后，可能面临宏观经济变化、市场竞争

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未来经营情况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存在一定市场风险、管理风险等。

综合灭菌服务是公司在新业务领域的初步探索，公司目前暂无相关经验积累，存在项目推进进度及

实际经营状况不及预期的风险，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龙股份” 或“公司” ）全资子公司天津隆海

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海通” ）于2024年4月7日在天津市北辰区设立合资公司中同银龙（天

津）灭菌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同银龙” ），注册资本6,000万元，隆海通持有中同银龙股份比例为

30%，对外投资金额为1,800万元。 银龙股份以天津市北辰区作为在京津冀地区的灭菌服务基地，依托北

辰区“京津医药谷”发展规划，利用区位优势，深入开拓布局京津冀地区综合灭菌服务市场。

（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投资的审批权限在公司总经理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

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中同银龙（天津）灭菌技术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周棱

4.�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5.�地址：天津市北辰区天津北辰经济技术开发区京津医药谷新颜道与双德路交口西北侧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进出口代

理；报关业务；货物进出口；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民用核材料生产，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

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

7.�标的公司的董事会及管理层的人员安排：

（1）董事会人员安排

中同银龙设董事会，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其中由中国同辐股份有限公司提名2人，由天津隆海通

科技有限公司提名2人，由天津联纵高新科技有限公司提名1人。 董事会设董事长1名，由中国同辐股份有

限公司提名，由全体董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2）管理层人员安排

中同银龙设总经理1名，可根据需要设副总经理若干名，设财务负责人1名。 总经理由天津隆海通科

技有限公司推荐，董事会聘任；财务负责人和1名副总经理由中国同辐股份有限公司推荐，董事会聘任；

其他公司高管由市场化招聘，董事会聘任。 经理层以外的管理人员根据实际经营需要适当设置，并由总

经理任命。

8.�投资人及出资比例：

中国同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35%；

天津隆海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30%；

天津联纵高新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25%；

天津聚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

9.�资金来源：隆海通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10.�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不属于上市公司的募集资金。

11.�公司连续12个月对外投资如下：

投资时间 投资目标公司

折合银龙股份应投资

（元）

目标公司注册资

本（元）

银龙股份持有

该公司比例

备注

2023.07.26

河南铁建投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

司

40,000,000 100,000,000 40% 银龙股份参股公司，持股比例40%

2023.09.04

银龙欧亚新能源科技 （天津）有

限公司

34,500,000 50,000,000 69% 银龙股份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69%

2023.09.13 天津银龙新能源有限公司 5,000,000 5,000,000 100% 银龙股份全资子公司

2023.10.11 天津银龙新能科技有限公司 42,500,000 50,000,000 85% 银龙股份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85%

2023.11.02 天津银龙丹克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2,250,000 5,000,000 45%

银龙股份全资子公司银龙新能源的参股公

司，银龙股份间接持股比例45%

2023.11.10 银龙新能（陕西）科技有限公司 13,600,000 16,000,000 85%

银龙股份控股子公司银龙新能科技的全资

子公司，银龙股份间接持股比例85%

2023.11.16 银龙新产业（黑龙江）有限公司 5,000,000 5,000,000 100% 银龙股份全资子公司

2024.01.10 勉县银隆新能源有限公司 5,000,000 5,000,000 100% 银龙股份全资子公司隆海通的全资子公司

2024.02.20

银龙预应力工程技术 （河北）有

限公司

50,000,000 50,000,000 100% 银龙股份全资子公司

2024.04.07

中同银龙（天津）灭菌技术有限

公司

18,000,000 60,000,000 30%

银龙股份全资子公司隆海通参股公司，银

龙股份间接持股比例30%

合计 215,850,000 - -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连续12月内对外投资金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以上，

且本次投资绝对金额超过1,000万元，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已达披露标准。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中同银龙合资公司的成立，是银龙股份在综合灭菌服务相关业务的初步探索，公司地处京津冀地区

核心区域，深耕多年，依托京津冀医药谷战略布局优势，协调地方资源进行市场开拓；中国同辐股份有限

公司在综合灭菌服务领域具备专业运营管理经验，同时，结合合作方平台天津联纵高新科技有限公司与

天津聚燚科技有限公司的人才优势，合作各方进行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有利于公司在京津冀地区建设具

有竞争优势的综合灭菌服务平台。

公司始终坚持预应力材料产业、轨道交通用混凝土制品产业为主营业务，轨道板智能化装备及信息

化系统协同发展，中同银龙合资公司的成立不会使公司主营业务发生改变。

本次对外投资使用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和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投资完成后，上市公

司不存在新增关联交易。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

者利益的情形。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后，可能面临宏观经济变化、市场竞争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未来经营情

况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存在一定市场风险、管理风险等。

综合灭菌服务是公司在新业务领域的初步探索，公司目前暂无相关经验积累，存在项目推进进度及

实际经营状况不及预期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9日

证券代码：000584�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工智 公告编号：2024-035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

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哈工智能” ）近期通过查询银行账户获悉

公司及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况

本次公司及子公司被冻结的账户明细如下：

主体 开户行 账户性质 账户余额（元）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三支行 一般户 222,158.15

上海我耀机器人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金支行 基本户 45,879.88

合计 一 一 268,038.0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上述银行账户冻结相关的诉讼材料，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冻结事

项的后续进展并及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公司及子公司其他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况

除上述新增冻结的银行账户，公司及子公司其他被冻结的账户明细如下：

主体 开户行 账户性质 账户余额（元）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江阴临港支行 一般户 0.63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江阴临港支行 一般户 673.82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上海杨浦支行 一般户 72.77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中行江阴利港支行 一般户 -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工行无锡江阴临港新城支行 一般户 26,629.96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工行成都春熙支行 一般户 -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哈尔滨道外支行 一般户 5.39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江北支行 一般户 180.36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上海南外滩支行 一般户 1,259.08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江阴利港支行 基本户 68,203.63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青浦支行 一般户 535.95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上海徐汇支行 一般户 919.15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农行海宁市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6,122,688.87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

中信银行上海杨浦支行 基本户 33.87

海宁哈工我耀机器人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海宁支行 一般户 802,889.61

海宁哈工我耀机器人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海宁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10,015,114.93

海宁哈工我耀机器人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海宁支行 一般户 69,150.54

海宁哈工我耀机器人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海宁支行 基本户 187.74

海宁哈工我耀机器人有限公司 杭州联合银行海宁支行 一般户 33.96

海宁哈工我耀机器人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嘉兴海宁支行 一般户 12,554.85

海宁哈工我耀机器人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

中信银行上海杨浦支行 基本户 -

合计 一 一 17,389,173.14

上述部分银行账户冻结情况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资产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87）、《关于子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00）、《关于公司及子

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37）、《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

以及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解除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38）、《关于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

以及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解除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6）。

三、部分资产被冻结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被冻结资金账户余额共17,389,173.14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6734%，上述被冻结的银行账户均不属于公司主要银行账户，公司及子公司其

他银行账户内的其他资金可正常周转使用，本次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资金周转、日

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共冻结16,137,803.80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5530%。 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正积极与各方进行沟通、协商，以采取有效措

施争取尽快解决相关诉讼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账户冻结事项的进展，积极采取措施，妥善处理相关诉讼事项，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依法采取措施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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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苏州福臻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苏

州福臻” ）就公司还返苏州福臻投资意向金的相关诉讼事项，经双方友好协商取得进一步实质进展，具

体情况如下：

一、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3年5月收到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送达的传票，苏州福臻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就与公司签

订的《投资意向书》所涉及的事项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提交了民事起诉状，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

5月27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3）。

公司于2023年11月收到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23）沪0112民初25550

号）， 判决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苏州福臻投资意向金50,000,000元及支付逾期利息

和案件费用，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21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135）。

二、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经双方友好协商，公司与苏州福臻就本案判决及执行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如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向原告苏州福臻支付28,369,576.62元，以偿还本案判决书项下部分投

资意向金。 本次支付完毕后，苏州福臻不再对本次支付所涉金额主张自本次支付完毕之日起的逾期利息

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此外，公司尚剩余应支付苏州福臻投资意向金21,630,423.38元，后续公司

将进一步与苏州福臻协商支付完成此部分投资意向金。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除公司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已披露的有关诉讼及诉讼进展公告外，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没有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支付部分投资意向金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支付部分意向金，基于双方一致同意的基础上，有利于逐步化解公司诉讼风险，减轻公司

资金压力和财务压力，有效减少诉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影响，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和诉讼案件等情况进行财务处理， 具体处理结果以及对公司

本年度业绩的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最终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监管规定的要求，及时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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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本次提起诉讼的基本情况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工智能” 或“公司” ）作为原告就哈尔滨工大特

种机器人有限公司（现名“严格防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严格防务” ）及江苏哈工海渡教育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江苏哈工海渡工业机器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哈工海渡” ）股权回购及

现金补偿事项分别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对哈工大机器人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现名“严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苏州工大工业机器人有限公司（现名“苏州严格工业机器人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苏州严格” ）提起业绩补偿及股权回购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

年12月28日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44）。

二、诉讼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送达的出庭通知书。 公司有关哈工海渡项目起诉苏州严格

工业机器人有限公司一案定于2024年05月13日在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审理， 案号为

(2024)苏0591民初3484号。 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送达的传票。 有关严格防务项目起诉严格集团一案上海市

闵行区人民法院通知我司于2024年04月24日出席开庭，案号为（2024）沪0112民初9327号。公司将密切

关注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除公司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已披露的诉讼公告外，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上述案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案件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会计准则要求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五、备查文件

1、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送达的出庭通知书；

2、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送达的传票。

特此公告。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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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4月3日在江苏省常

州市溧阳市昆仑街道镇前街99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按规定提前

以电话及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洪民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

席董事9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已就本议案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认为陈洪民先生在董事

任职资格方面拥有履行董事职责所具备的能力和条件，能够胜任公司董事的职位。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选举陈洪民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陈洪民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2024年3月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科

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规范运作水平，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根

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并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同意对《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规则》部分条款进行

修订。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将由三至五名董事组成。

修订后的《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规则》全文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规则（2024年4

月修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下述人员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成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如下：陈洪民先生、倪广山先生、宗楼先生、陈小科先生。

其中，陈洪民先生为战略委员会主席。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如下：于成永先生、杜惟毅先生、王志新先生。 其中，于成

永先生为审计委员会主席。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如下：杜惟毅先生、于成永先生、陈小华先生。 其中，杜惟

毅先生为提名委员会主席。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如下：倪广山先生、杜惟毅先生、殷伟先生。 其中，

倪广山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席。

上述委员的简历详见公司2024年3月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科华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已就本议案向董事会提出建议，认为宗楼先生、陈小华先

生、朱海东先生（简历附后）在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方面拥有履行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兼董

事会秘书职责所具备的能力和条件，能够胜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职位。

本议案中聘任财务负责人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全体委员审议通过后

提交董事会审议。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宗楼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陈小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朱海东先

生（简历附后）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兼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宗楼先生、陈小华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2024年3月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杨希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9日

附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朱海东先生，1970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法国国立路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中国注册会计师，拥有20年以上汽车行业从业经验及世界跨国公司和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区、亚太区的

财务负责人经历。朱海东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主要工作经

历：2003年1月至2006年3月，任环能动力设备(上海)贸易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06年3月至2015年12月，

任鹰革沃特华汽车皮革(中国)有限公司财务副总裁；2016年1月至2022年7月，任李尔(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财务副总裁。 2022年11月至今，任公司财务负责人；2024年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杨希女士，1990年7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杨希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

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明。主要工作经历：2020年3月进入公司任公司证券事务专员；2021年9月至今，

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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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参与产业基金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威星智能” ）于2021年10月22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参与产业基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外投资中小

企业发展基金普华（杭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该基金” 或“合伙企业” ）。 该

基金募集目标规模为300,000万元，其中，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使用自有资金认缴出资5,000万元，杭州

普华至勤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3,000万元，其他有限合伙人计划合

计认缴出资292,000万元。合伙企业的出资额、合伙人名册及出资比例等信息以工商登记为准。具体内容

详见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对外投资参与产业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2）。

2、公司与杭州普华至勤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他有限合伙人正式签署《中小企业发展

基金普华（杭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2021年11月18日，合伙企业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 本次合伙企业注册资本23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使用自有资金认缴出资5,

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对外投资参与产业基金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79）。

3、2021年12月7日，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普华（杭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完成了备案手续，并取得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对

外投资参与产业基金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92）。

4、2022年4月8日，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普华（杭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完成了工商营业

执照登记变更，基金规模由230,000万元人民币增加至300,000万元人民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的《关于对外投资参与产业基金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18）。

二、本次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普华至勤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通知，合伙企业各

合伙人已全部完成实缴出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合伙人性质 认缴出资额 认缴出资比例

1 杭州普华至勤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3,000 1.0000%

2 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90,000 30.0000%

3 浙江省产业基金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5,000 15.0000%

4 杭州普华同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6,000 2.0000%

5 杭州高科技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5,000 5.0000%

6 诸暨普华万联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0,000 16.6667%

7 杭州萧山国际创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0 6.6667%

8 杭州萧山钱江世纪城股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 3.3333%

9 金华市金投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 1.6667%

10 新昌县金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0 6.6667%

11 长兴兴长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 1.6667%

12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 1.6667%

13 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 1.6667%

14 长三角（嘉兴）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000 1.6667%

15 诸暨普华信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6,000 5.3333%

合计 300,000 100.000%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基金运作情况，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交

易与关联交易》等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9日

证券代码：002675 证券简称：东诚药业 公告编号：2024-014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认购

XING2DIAGNOSTICS,� INC.可转债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4年4月8日，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全资子公司东诚国际(香港)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东诚香港” ）、ELI� LILLY� AND� COMPANY （以下简称 “礼来公司” ）与

XING2DIAGNOSTICS,� INC.（以下简称“目标公司” ）签署了《可转换票据购买协议》，东诚香港以现

金400万美元认购目标公司发行的可转债，占此次发行可转债的61.54%。

根据相关规定，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一、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XING2DIAGNOSTICS,� INC.

公司编号：OG-385313

注册时间： 2021年12月31日

已发行股份：1,094,100股普通股

注册地址：the� offices� of� Intertrust� Corporate� Services� (Cayman) � Limited, � One� Nexus�

Way,� Camana� Bay,� Grand� Cayman� KY1-9005,Cayman� Islands

主营业务：目标公司针对神经退行性疾病，在中国开发PETCT相关示踪剂产品，用于对诸如阿尔茨

海默症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临床诊断。 目标公司获得了礼来公司的氟洛贝平 （AV-45）、 氟罗西吡

（AV-1451）等产品在中国大陆地区（除港澳台）的商业化授权。

氟洛贝平（AV-45）已于2012年被美国FDA批准上市，目前该产品在中国已经完成三期临床试验，

并已经在中国提交上市申请。该产品在诊断过程中具有显著优势：1、与Aβ蛋白具有特异性识别能力，进

而进行特异性显像；2、具有明确的临床诊断价值，已公开的临床试验数据显示本品在灵敏度和特异性上

均有良好的Aβ蛋白示踪诊断价值，且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除氟洛贝平（AV-45）外，目标公司尚有其他

神经退行性疾病的PETCT诊断产品，其中氟罗西吡（AV-1451）目前已获得中国IND批件。

（二）权属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股权的重大争议、

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三）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美元

科目

2023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79,381

负债总额 3,019,100

净资产 -1,339,719

营业收入 695,418

净利润 -�3,088,548

（四）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 持股比例

1 Gilles�Tamagnan 26.40%

2 Bill�(Piu)�Chan 22.00%

3 Kenneth�Marek 17.60%

4 其他股东 34.00%

合计 100.00%

二、协议内容

（一）可转债认购情况

东诚香港认购目标公司发行的400万美元可转债，占此次发行可转债的61.54%；礼来公司认购目标

公司发行的250万美元可转债，占此次发行可转债的38.46%。

（二）出资期限

协议所载的所有交割条件获得满足或豁免后付款。

（三）独家商务合作

协议签署后，目标公司在中国（除港澳台地区）的CMO（委外生产）和CDMO（委外研发与生产）

业务在满足目标公司需求的情况下将优先委托给公司实施。

（四）委派董事

若本次可转债的认购方在可转债全部完成转股后均有权提名一（1）名董事。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目标公司专注于阿尔茨海默症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放射性核素诊断与治疗药品的研发， 其中氟洛

贝平（AV-45）目前已完成国内三期临床阶段，并已经在中国提交上市申请。 氟罗西吡（AV-1451）目

前已获得中国IND批件。 公司致力于在全国布局放射性药物运营平台，本次对于目标公司的投资有利于

公司完善放射性药物平台的产品线，增加公司在核素药物研发、生产、配送等方面的协同效应，降低未来

核药生产基地的单位运营成本，增强公司产品的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的核医药产业布局与发展战略。

同时，鉴于目标公司的产品均未上市，存在上市失败而给公司带来投资损失的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88176� � � � � � � � �证券简称：亚虹医药 公告编号：2024-023

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在2024年第39届欧洲泌尿外科医学会年会（EAU）上发布

APL-1706用于膀胱癌诊断的临床试验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APL-1706用于膀胱癌诊断的多中心临床

试验（以下简称“本研究” ）结果入选2024年第39届欧洲泌尿外科医学会年会（EAU），并以口头汇报

形式发布Ⅲ期临床试验数据。

2、目前上述产品已达到Ⅲ期临床试验主要研究终点、上市申请（NDA）已获受理，临床试验结果能

否支持药品递交上市申请、能否最终获得上市批准以及何时获批均具有不确定性，产品获批后能否最终

实现商业目的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潜在的投资风险，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及时对

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药品基本情况

APL-1706是目前全球唯一获批的辅助膀胱癌诊断或手术的显影剂类药物，通过与蓝光膀胱镜的联

合使用可以有效提高膀胱癌的检出率（尤其是原位癌(CIS)的检出率），使手术切除更完全，从而降低肿

瘤复发率。

二、该临床试验基本情况

本研究是一项比较APL-1706联合蓝光膀胱镜（BLC，blue� light� cystoscopy）与标准白光膀胱镜

（WLC，white� light� cystoscopy） 对膀胱癌检出率的前瞻性、 受试者自身对照的多中心Ⅲ期临床试

验。 主要终点指标为与标准白光膀胱镜相比，APL-1706联合蓝光膀胱镜额外检出一个或多个膀胱癌病

灶（Ta、T1和CIS期）的受试者比例。 公司已于2023年8月披露本研究达到主要研究终点、2023年11月披

露本产品的上市申请获得受理。

本研究共纳入158例患者，114例患者纳入全分析集。 97例Ta、T1或CIS患者中有42例（43.3%）至少

有一个BLC检出而WLC未检出的确诊病灶 （p 〈0.0001）。 13例 （11.4%） 患者存在CIS， 其中11例

（84.6%）在BLC中发现额外的CIS病灶而WLC中未发现（检出率见表1）。 医生对BLC模式图像质量的

评价结果为： 优 （88.6%）， 良 （11.4%）。 对设备性能的总体满意度报告为： 优秀 （83.8%）， 良好

（12.4%）。

表1

指标 病灶类型 BLC WLC

检出病灶,�n�(%,�95%�CI) PUNLMP 0(0) 0(0)

CIS 18�(94.7%,�74.0%-99.9%) 8�(42.1%,�20.3%-66.5%)

Ta 226�(100.0%,�98.4%-100.0%) 172�(76.1%,�70.0%-81.5%)

T1 56�(98.2%,�90.6%-100.0%) 52�(91.2%,�80.7%-97.1%)

T2-T4 4�(100.0%,�39.8%-100.0%) 4�(100.0%,�39.8%-100.0%)

检出病灶总数 396 281

假阳性病灶,�n�(%,�95%�CI) 92�(23.2%,�19.2%-27.7%) 45�(16.0%,�11.9%-20.8%)

本研究证实，即使使用4K高清设备改进了WLC,� HAL� BLC在检测膀胱癌方面仍优于WLC。 尤其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HAL� BLC能在85%的CIS患者中发现额外的CIS病变。 尽管WLC影像质量有了进一

步发展，但手术切除的质量仍然是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治疗的关键基石，其中BLC仍然是关键部分。

本研究结果入选2024年第39届欧洲泌尿外科医学会年会（EAU），并以口头汇报形式发布Ⅲ期临

床试验数据。

三、风险提示

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

投产的周期长，易受到技术、审批、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临床试验进度及结果、未来产品市场竞争

形势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目前上述产品已达到Ⅲ期临床试验主要研究终点、上市申请已获受理，临床

试验结果能否支持药品递交上市申请、能否最终获得上市批准以及何时获批均具有不确定性，产品获批

后能否最终实现商业目的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潜在的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对项目后续研发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公司指定披露媒体进行披露。

特此公告。

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88391� � � � � � � �证券简称：钜泉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8

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3月2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公司对《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中确定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司

监事会根据《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在征询公示意见后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审核，相关公示情

况及核查结果如下：

一、公示情况

（1）公司于2024年3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本激励计划及其

摘要、《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以下简称“《激励对象名单》” ）。

（2）公司于2024年3月25日至2024年4月3日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

示，公示时间共10天，公司员工可在公示期限内向监事会提出反馈意见。

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3）监事会对拟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激励对象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或公司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

或聘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或公司子公司担任的职务等。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本激

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公示结果，公司监事会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1、列入《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2、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3、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以下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

当人选；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4、列入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为在公司（含子公司）任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以及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

他人员，不含公司独立董事、监事。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公司《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条件，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88225� � � � � � � �证券简称：亚信安全 公告编号：2024-022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4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谷一街10号院11号楼12层-1201&1202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4

普通股股东人数 3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86,562,27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86,562,27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4.139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4.139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何政先生主持，会议采用股东大会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对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提交的议题进行审 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及《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 监事赵安建先生因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财务总监汤虚谷先生、董事会秘书王震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6,481,607 99.9718 80,306 0.0280 365 0.0002

2、议案名称：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5,461,298 99.7922 198,378 0.2073 365 0.000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与关联方共

同投资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76,132,439 99.7396 198,378 0.2598 365 0.000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第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

决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

决通过。

2、第2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第2项议案，关联股东田溯宁先生、亚信信远（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南京亚信融信企业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天津亚信信合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北京亚信融创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天津亚信

恒信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乾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进行了回避表

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一尘、李茹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方式、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9日

证券代码：002487� � � � � � � � � �证券简称：大金重工 公告编号：2024-007

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供应法国NOY-lles� D'Yeu� et�

Noirmoutier海上风电场

单桩项目发运过半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项目进展情况

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金重工” 或“公司” ）于2022年10月中标法国NOY-lles�

D'Yeu� et� Noirmoutier海上风电场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 或“项目” ），公司全资子公司蓬莱大金

海洋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蓬莱大金” ）为该项目独家建造和交付61根单桩。 本项目总装机容量

496MW， 计划在2025年前投入使用。 该风电场由Ocean� Winds、Sumitomo� Corporation和Caisse�

des� Dép?ts成立的合资企业Eoliennes� en� Mer� Dieppe� Le� Tréport （EMDT） 开发， 是暨英国

Moray� West海上风电场项目交付完成后，公司向欧洲交付的第二个海上风电基础结构产品项目。

近日，本项目第二批次单桩产品已经顺利完成装船工作并从蓬莱大金港发运。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经累计交付31根单桩产品，项目发运过半，后续批次产品按照排产计划正在生产过程中，预计将

于本年度内全部发运完毕。

公司供应法国NOY-lles� D'Yeu� et� Noirmoutier海上风电场项目

第二批次单桩从蓬莱大金港发运

二、对公司的影响

法国NOY-lles� D'Yeu� et� Noirmoutier海上风电场单桩项目的顺利发运，将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

产生积极影响。

2024年，公司海外海工业务将进入加速推进期，多个项目同时开展形成投标、签单、生产、交付的滚

动闭环。 公司蓬莱海工基地已全面升级为国际一流风电海工基地，全力保障项目高质量生产和交付；公

司盘锦和唐山海工基地积极建设中，为海外业务的进一步增长加码布局。

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8日


